
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
模式



引言：









什么是数据主权







数据主权的理由











数据主权与数据本地化

数据本地化（data 

localization）

数据治理的巴尔干化

（Balkanization）



数据主权的挑战







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模式









中国数据跨境流动
规则的模式







特定数据禁止出境：个人金融信息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：基本原则



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的前提：数据本地化存储









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





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一条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的类型 I：安全评估或者风险评估
后出境（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）

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的类型 I I：批准或者履行国际条约
义务（外国司法执法机构的数据请求）

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的类型 I I I： 安全评估或者风险评
估后出境（国家机关、个人信息处理者）

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的类型 IV： 同意后出境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的类型V：保护认证后出境













数据有条件出境的类型VI：签订数据合同后出境













中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评价















中国数据流动的展望












